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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9号建议的

答复

李永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修缮从凯旋城大桥到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行人便道》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石林县凯旋城大桥至沙灰路三岔路口，属于前鹿平公路，近些年划归为城市市政道路，称为石林南路延长线；由于修建该段道路时，是按照公路的规范、标准修建，所以该段道路没有修建有人行便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该段道路逐渐成为石林县板桥街道、大可乡等居民进城的主要道路，正因为如此，路面经常年碾压，目前路面已破损不堪，极大的影响了车辆通行；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县林业局、森林武警支中队、县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公租房等在该段道路周边落地，造成该段道路车流量、人流量较大、人车混行突出，安全隐患严重。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2019年以石林县迎接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美丽县城”建设、县创建文明城市等工作为契机，加大县城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提升力度，推进“美丽县城”建设，进一步增强县城旅游的吸引力。按照县委、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由县住建局对建成区范围市政道路破损路面进行修复，已实施第一批次道路修缮工程，包括阿诗玛南路、龙泉路延长线（天奇花园段）、金鸽巷、石林大道（园博园段路基下沉）修缮工程，目前已完成金鸽巷、石林大道（园博园段路基下沉）、阿诗玛南路、莲花路、东山路的修缮工程，龙泉路延长线修缮工程正在建设。待第一批次修建完成后，实施第二批次道路修缮工程，石林南路延长线（即凯旋城大桥至沙灰路三岔路口）在第二批次道路修缮工程范围内。

2018年年底由石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实施在县城建成区有路无灯路段及背街背巷安装路灯，该段道路包含在施工范围内，以及住建局准备组织实施的将该段道路两边排水沟渠加装沟盖板，形成简易人行通道的工程，因计划整体修建该段道路，为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金浪费，因此上述两个工程没有组织实施，待整体修建道路时统一实施。

三、下步工作方向

在下步工作中，县住建局将按照县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积极推进县城破损道路修缮工程，严格做好工程管理，确保每一条道路都能按质按量的完工。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杨爱东    联系电话：6778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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